瓦房店市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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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有效预防和应对发生在我市所辖海域内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风暴潮、海浪、海啸、海冰和赤潮灾害，最大程度地减少可能造成的损失，保障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特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依据《国家海洋局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应急预案》、《国家海洋局赤潮灾害应急预案》、《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大连市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大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应对和处置发生在我市所辖海域内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风暴潮、海浪、海啸、海冰和赤潮灾害。

1.4  工作原则

（1）预防为主,以人为本。建立健全“科学预测预警”机制，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海洋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作为应急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各成员单位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突发海洋自然灾害的各项应急工作。

（3）分级管理，属地为主。加强组织协调，确保级别管理、条块结合、以各沿海乡镇和沿海企事业单位为责任主体的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2  组织体系和职责

2.1  应急指挥部及主要职责

成立瓦房店市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应急指挥部）。

2.1.1  应急指挥部构成

总指挥：分管副市长（兼任）

副总指挥：市农发局长（兼任）

成员单位：市农发局、市财政局、市卫计局、市交通局、市气象局、市民政局、市公安边防大队、国网瓦房店市供电公司、中国移动瓦房店分公司、中国联通瓦房店分公司、中国电信瓦房店分公司、各沿海乡镇。

2.1.2  主要职责

（1）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协调突发海洋自然灾害的预防与救援工作；

（2）决定启动应急预案；

（3）协调驻军部队参与抢险救灾；

（4）指挥有关地区做好紧急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

（5）指导有关地区和部门做好突发海洋自然灾害的预防工作；

（6）负责提出灾后重建的援助申请；

（7）决定应急结束。

2.2  指挥部办公室及主要职责

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农发局。

2.2.1  指挥部办公室构成

主任：瓦房店市农发局长兼任

副主任：瓦房店市农发局副局长兼任

成员：瓦房店市农发局各科室负责人

2.2.2  主要职责

（1）负责组织开展突发海洋自然灾害的应急监测、趋势性预测分析、灾害评估和日常海洋观测预报工作，建立和完善突发海洋自然灾害预警综合信息平台，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2）负责本预案的编制及修订工作；

（3）负责汇总上报海洋自然灾害应急处置与救灾进展情况；

（4）贯彻指挥部的指示和部署，协调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之间的应急工作，并督促落实；监督检查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应急预案的制定和落实；

（5）根据突发海洋自然灾害会商情况，加强趋势研判，向指挥部及各成员单位通报相关信息；

（6）负责对灾害损失及影响进行评估，为应急指挥部决策提供依据；

（7）负责组织应急防治与救灾的新闻发布；

（8）负责组织编写灾害评估报告；

（9）负责起草应急指挥部的有关文件、简报，负责应急指挥部有关文书资料的准备、整理和归档；

（10）承担应急指挥部日常工作和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3  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主要职责

市财政局：负责海洋自然灾害应急资金的筹措，并监督资金的使用情况。

市规划城建局：负责组织协调建设系统抢修城区基础设施，并开展灾后市政设施的恢复工作；负责被损毁的水利工程的修复；负责修复被灾害毁坏的公路基础设施，组织车辆做好灾区抢险救助工作，保障抢险救援通道的畅通。 

市交通局：负责港口、锚地、航道预防和应对海洋自然灾害；负责协调向受灾地区运输救助物资所需船舶。   

市农发局：负责组织开展海洋自然灾害应急监测、灾害信息通报，海洋渔业减灾防灾，汇总海洋自然灾害损失评估情况。

市卫计局：负责应急医疗救护保障，救治因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造成的伤病员救治，做好灾后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

市公安边防大队：负责维护沿海乡镇海上自然灾害安全突发事件期间社会治安秩序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中国移动、联通、电信瓦房店分公司：负责组织协调并尽快恢复被毁坏的通信设施，保证突发海洋自然灾害的相关信息传递、报送和救灾工作的通信线路畅通。

沿海乡镇：负责本辖区海上自然灾害安全突发事件具体应对工作，制定本辖区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应急预案，编制本辖区发生突发海洋自然灾害事件时群众疏散转移方案，一并报瓦房店市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2.4  专家组及主要职责

2.4.1  专家组构成

专家组由市海洋、渔业、环保、气象等有关方面熟悉突发海洋自然灾害防治工作，并具有海洋自然灾害预报资质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

2.4.2  主要职责

负责为突发海洋自然灾害预警应急工作提供决策依据；负责为市应急人员的培训、应急物资装备的储备等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应急状态下，负责对突发海洋自然灾害成因及其趋势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科学有效的应对方案，并指导应急处置。

2.5  现场指挥机构与职责

2.5.1  现场指挥：由应急指挥部根据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实际情况，指定现场指挥人员。

2.5.2  职责：按应急指挥部的指令，现场指挥、调动所有参与应急救援的队伍和人员，组织实施救援方案；及时向指挥部办公室报告事态发展及救援情况。

3  风暴潮、海浪、海啸、海冰和赤潮灾害应急响应标准

3.1  风暴潮灾害应急响应标准

风暴潮灾害应急响应分为Ⅰ、Ⅱ、Ⅲ、Ⅳ级，分别对应特别重大突发海洋自然灾害、重大突发海洋自然灾害、较大突发海洋自然灾害、一般突发海洋自然灾害，颜色依次为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

3.1.1  风暴潮灾害Ⅰ级（红色）应急响应标准

受热带气旋（包括：超强台风、强台风、台风、强热带风暴、热带风暴，下同）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沿岸受影响区域内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有代表性的验潮站将出现超过当地警戒潮位80厘米以上的高潮位时，应发布风暴潮灾害Ⅰ级（红色）警报，启动风暴潮灾害Ⅰ级应急响应。

3.1.2  风暴潮灾害Ⅱ级（橙色）应急响应标准

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沿岸受影响区域内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有代表性的验潮站将出现超过当地警戒潮位30厘米（不含本数）至80厘米的高潮位时，应发布风暴潮灾害Ⅱ级（橙色）警报，启动风暴潮灾害Ⅱ级应急响应。

3.1.3  风暴潮灾害Ⅲ级（黄色）应急响应标准

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沿岸受影响区域内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有代表性的验潮站将出现超过当地警戒潮位0厘米至30厘米的高潮位时；或受热带气旋、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沿岸将出现低于当地警戒潮位0厘米（不含本数）至30厘米的高潮位，同时风暴增水达到120厘米以上时，应发布风暴潮灾害Ⅲ级（黄色）警报，启动风暴潮灾害Ⅲ级应急响应。

3.1.4  风暴潮灾害Ⅳ级（蓝色）应急响应标准

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沿岸受影响区域内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有代表性的验潮站将出现低于当地警戒潮位0厘米（不含本数）至30厘米的高潮位，同时风暴增水达到70厘米以上时，应发布风暴潮灾害Ⅳ级（蓝色）警报，启动风暴潮灾害Ⅳ级应急响应。

预计未来24小时内热带气旋将登陆我国沿海地区，或在离岸100公里以内(指热带气旋中心位置)转向（或滞留），即使受影响海区岸段潮位低于当地警戒潮位30厘米，也应发布风暴潮灾害Ⅳ级（蓝色）警报，启动风暴潮灾害Ⅳ级应急响应。

3.2  海浪灾害应急响应标准

海浪灾害应急响应分为Ⅰ、Ⅱ、Ⅲ、Ⅳ级，分别对应特别重大突发海洋自然灾害、重大突发海洋自然灾害、较大突发海洋自然灾害、一般突发海洋自然灾害，颜色依次为红色、橙色、黄色、蓝色。

3.2.1  海浪灾害Ⅰ级（红色）应急响应标准

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近海受影响海域出现达到或超过6.0米有效波高，或者其它受影响海域将出现达到或超过14.0米有效波高时，应发布海浪灾害Ⅰ级（红色）警报，启动海浪灾害Ⅰ级应急响应。

3.2.2  海浪灾害Ⅱ级（橙色）应急响应标准

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近海受影响海域出现4.5米至6.0米（不含本数）有效波高，或者其它受影响海域将出现9.0米至14.0米（不含本数）有效波高时，应发布海浪灾害Ⅱ级（橙色）警报，启动海浪灾害Ⅱ级应急响应。

3.2.3  海浪灾害Ⅲ级（黄色）应急响应标准

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近海受影响海域出现3.5米至4.5米（不含本数）有效波高，或者其它受影响海域将出现6.0米至9.0米（不含本数）有效波高时，应发布海浪灾害Ⅲ级（黄色）警报，启动海浪灾害Ⅲ级应急响应。

3.2.4  海浪灾害Ⅳ级（蓝色）应急响应标准

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近海受影响海域出现2.5米至3.5米（不含本数）有效波高时，应发布海浪灾害Ⅳ级（蓝色）警报，启动海浪灾害Ⅳ级应急响应。

3.3  海啸灾害应急响应标准

海啸灾害应急响应分为Ⅰ、Ⅱ、Ⅲ、Ⅳ级，分别对应特别重大突发海洋自然灾害、重大突发海洋自然灾害、较大突发海洋自然灾害、一般突发海洋自然灾害，颜色依次为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

3.3.1  海啸灾害Ⅰ级（红色）应急响应标准

受海啸影响，预计沿岸验潮站出现200厘米（正常潮位以上，下同）以上海啸波高时，应发布海啸灾害Ⅰ级（红色）警报，启动海啸灾害Ⅰ级应急响应。

3.3.2  海啸灾害Ⅱ级（橙色）应急响应标准

受海啸影响，预计沿岸验潮站出现150厘米至200厘米（不含本数）海啸波高时，应发布海啸灾害Ⅱ级（橙色）警报，启动海啸灾害Ⅱ级应急响应。

3.3.3  海啸灾害Ⅲ级（黄色）应急响应标准

受海啸影响，预计沿岸验潮站出现100厘米至150厘米（不含本数）海啸波高时，应发布海啸灾害Ⅲ级（黄色）警报，启动海啸灾害Ⅲ级应急响应。

3.3.4  海啸灾害Ⅳ级（蓝色）应急响应标准

受海啸影响，预计沿岸验潮站出现50厘米至100厘米（不含本数）海啸波高时，应发布海啸灾害Ⅳ级（蓝色）警报，启动海啸灾害Ⅳ级应急响应。

3.4  海冰灾害应急响应标准

海冰灾害应急响应分为Ⅰ、Ⅱ、Ⅲ、Ⅳ级，分别对应特别重大突发海洋自然灾害、重大突发海洋自然灾害、较大突发海洋自然灾害、一般突发海洋自然灾害，颜色依次为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

3.4.1  海冰灾害Ⅰ级（红色）应急响应标准

辽东湾浮冰外缘线达到105海里，且浮冰范围内冰量7成以上，预计海冰继续增长时，应发布海冰灾害Ⅰ级（红色）警报，启动海冰灾害Ⅰ级应急响应。

3.4.2  海冰灾害Ⅱ级（橙色）应急响应标准

辽东湾浮冰外缘线达到90海里，且浮冰范围内冰量7成以上，预计海冰继续增长时，应发布海冰灾害Ⅱ级（橙色）警报，启动海冰灾害Ⅱ级应急响应。

3.4.3  海冰灾害Ⅲ级（黄色）应急响应标准

辽东湾浮冰外缘线达到75海里，且浮冰范围内冰量7成以上，预计海冰继续增长时，应发布海冰灾害Ⅲ级（黄色）警报，启动海冰灾害Ⅲ级应急响应。

3.4.4  海冰灾害Ⅳ级（蓝色）应急响应标准

辽东湾浮冰外缘线达到60海里，且浮冰范围内冰量7成以上，预计海冰继续增长时，应发布海冰灾害Ⅳ级（蓝色）警报，启动海冰灾害Ⅳ级应急响应。

3.5  赤潮灾害应急响应标准

赤潮灾害应急响应分为Ⅰ、Ⅱ、Ⅲ、Ⅳ级，分别对应特别重大突发海洋自然灾害、重大突发海洋自然灾害、较大突发海洋自然灾害、一般突发海洋自然灾害，颜色依次为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

3.5.1  赤潮灾害Ⅰ级（红色）应急响应标准

发生在我市海域的赤潮灾害，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发布赤潮灾害Ⅰ级（红色）警报，启动赤潮灾害Ⅰ级应急响应：

（1）近岸海域，无毒赤潮面积5000平方公里以上，或有毒赤潮面积3000平方公里以上；

（2）因食用受赤潮污染的有毒水产品或接触到赤潮海水，出现身体严重不适病例报告100人以上，或出现死亡人数10人以上；

（3）赤潮灾害2天内可能影响社会敏感海域(如重大活动海域），或2天内可能影响经济敏感海域并可能造成5000万元以上的经济损失。

3.5.2  赤潮灾害Ⅱ级（橙色）应急响应标准

发生在我市海域的赤潮灾害，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发布赤潮灾害Ⅱ级（橙色）警报，启动赤潮灾害Ⅱ级应急响应：

（1）近岸海域，无毒赤潮面积3000平方公里以上、5000平方公里以下，或有毒赤潮面积1000平方公里以上、3000平方公里以下；

（2）因食用受赤潮污染的水产品或接触到赤潮海水，出现身体严重不适的病例报告50人以上、100人以下或死亡人数5人以上、10人以下；

（3）赤潮灾害5天内可能影响社会敏感海域(如重大活动海域）或2天内可能影响经济敏感海域，并可能造成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经济损失。

3.5.3  赤潮灾害Ⅲ级（黄色）应急响应标准

发生在我市海域的赤潮灾害，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发布赤潮灾害Ⅲ级（黄色）警报，启动赤潮灾害Ⅲ级应急响应：

（1）近岸海域，无毒赤潮面积1000平方公里以上、3000平方公里以下，或有毒赤潮面积500平方公里以上、1000平方公里以下；

（2）因食用受赤潮污染的水产品或接触到赤潮灾害海水，出现身体严重不适的病例报告超过10人以上、50人以下，或出现死亡人数5人以下。

（3）赤潮灾害10天内可能影响社会敏感海域（如重大活动海域），或2天内可能影响敏感海域并可能造成1000万元以下的经济损失。

上述提及“以上”均包含本数，“以下”均部包含本数。

3.5.4  赤潮灾害Ⅳ级（蓝色）应急响应标准

发生在我市海域的赤潮灾害，符合下列情况，应发布赤潮灾害Ⅳ级（蓝色）警报，启动赤潮灾害Ⅳ级应急响应：

近岸海域，无毒赤潮面积1000平方公里以下，或有毒赤潮面积500平方公里以下。

4  预防与预警机制

4.1  应急准备措施

4.1.1  指挥部办公室定期组织分析、研究我市可能遭遇突发海洋自然灾害的相关信息；根据国家、省、市等海洋主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密切关注水文、气象、理化和生物指标的变化情况，及时做出相应级别的预警，切实做好应急准备。如确认不会形成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及时发布灾害威胁解除消息。

4.1.2  加强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建立沿海区域的“科学预测预警”机制，时刻做好抗御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准备。

4.1.3  强化应急队伍建设，广泛开展防御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宣传、教育培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包括让居民群众熟练掌握报警、自救、逃生技能。预警信息，预计突发海洋自然灾害达到应急响应标准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发布突发海洋自然灾害预警报。

4.2  信息监测与报告

4.2.1  指挥部办公室应结合季节变化特点，充分利用沿海区域的“科学预测预警”机制进行突发海洋自然灾害信息搜集，及时处理、上报各类预警和报警信息。

4.2.2  指挥部办公室遇有特殊情况下（必要时），应报请上级政府协调有关方面启动卫星及航空遥感监测。如需要，还可商请驻大连的国家、省海洋环境监测预报机构给予指导和帮助。

4.3  预警发布

4.3.1  发布的方式

指挥部办公室在查明得到的预警信息事实，根据突发海洋自然灾害预警级别，立即报请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同意后，通过电话、广播和网络等快捷有效的方式发布。

4.3.2  发布的内容

包括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发展趋势，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情况。赤潮灾害信息发布内容还要包括赤潮的区域范围、赤潮的生物种类、生物密度、生物病毒、漂移路径，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和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等。

4.3.3  发布的频次

风暴潮、海浪Ⅰ级灾害警报发布频次不低于每日4次；风暴潮、海浪Ⅱ级灾害警报发布频次不低于每日3次；海啸Ⅰ级、Ⅱ级灾害预警报随时发布；海冰Ⅰ级、Ⅱ级灾害警报发布频次不低于每日1次；赤潮Ⅰ级、Ⅱ级灾害警报发布频次不低于每日1次。如预测未来灾害情况与上一次预报出现明显差异时，应迅速加密预报，并及时调整灾害预警级别。

风暴潮、海浪灾害Ⅲ级、Ⅳ级警报发布频次不低于每日2次；海啸灾害Ⅲ级、Ⅳ级警报随时发布；海冰Ⅲ级、Ⅳ级灾害警报发布频次不低于每日1次；赤潮Ⅲ级、Ⅳ级灾害警报发布频次不低于每日1次。如预测未来灾害情况与上一次预报出现明显差异时，应迅速加密预报，并及时调整灾害预警级别。

4.4  预警响应措施

应急指挥部当接到上级预警通知后，根据突发海洋自然灾害的不同特性，向市各相关部门发布相应的预警，做好预警响应等工作。

4.5  预警信息的调整和解除

应急指挥部根据上级部门、新闻媒体及生产经营单位提供的预警信息、事态的发展，由专家组确认无误后，经总指挥批准，及时调整、更新预警级别和解除预警。

5  应急处置

5.1  应急预案启动条件

5.1.1  接到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或国家海洋预报机构发布的预警信息，预计将有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发生，并预判可能达到本预案Ⅳ级以上预警的警报时。经应急指挥部研究、分析确认符合本预案Ⅳ级以上预警的。

5.1.2  市范围内沿岸验潮站、企事业单位等相关人员日常监控和发现的灾情征兆后，经应急指挥部分析确认符合本预案Ⅳ级以上预警的。

5.2  信息报告与先期处置

5.2.1  应急电话

指挥部办公室24小时值守电话： 85616294 85662936

5.2.2  内部信息报告的方式、要求与处置流程

（1）发现灾情的现场人员应立即拨打85616294或85662936电话报告指挥部办公室；或向各沿海乡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报告。

（2）灾情区域的各沿海乡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立即拨打85616294或85662936电话报告市政府应急办。并在报告的同时，组织灾害所波及到的单位采取自救措施，通知船舶进港避风，海上养殖业应提前做好防灾准备工作，防止灾害进一步扩大，如事态失控，应以保障人的安全为第一位，立即将人员疏散到安全地点。

（3）指挥部办公室接到报告后，应立即报告应急指挥部并接受指令，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开展各项应急救援工作。

5.2.3  信息上报的部门、通信方式和内容时限

（1）指挥部办公室在接到报告后，应立即组织对预警信息的综合分析、风险评估工作，负责突发海洋自然灾害信息的接收、处理、统计分析和报告，情况严重时，必须立即报应急指挥部并经批准后上报市主管部门(包括市政府值班室)。

（2）指挥部办公室对可能引发Ⅳ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预测预警信息，必须立即报告市安监部门。

（3）报告的内容：包括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发生单位、时间、地点、灾情简要经过、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灾情发展趋势、影响范围和已采取的措施及灾情控制情况等，并根据灾情发展和救援情况及时续报。

5.2.4  向相关单位通告、报警和发出请求支援的方式和内容

（1）如果遭受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导致、引发灾区内发生重大的火灾、爆炸、有毒有害气体液体泄漏等事故，对灾区周边企业和居民人员造成安全威胁或侵害的，指挥部办公室应向相关企业和居民人员通告，并向市相关部门报警，请求支援。

（2）如果遭受突发海洋自然灾害造成死亡、重伤人员超过市应急救援力量，指挥部办公室向大连市应急办、医疗等部门请求支援。

5.3  分级响应

5.3.1  风暴潮Ⅰ级、海啸Ⅰ级、海冰和赤潮Ⅰ级灾害应急响应程序

出现风暴潮Ⅰ级、海啸Ⅰ级、海冰和赤潮Ⅰ级海洋自然灾害时，市政府及各沿海乡镇应立即启动相关的应急预案和应急指挥系统，部署本市内的海洋自然灾害应急防治与救灾工作。

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立即将有关警报信息通知到海洋自然灾害危险区域的防灾减灾责任人、监测人和该区域内的群众，通知到有关涉海部门和单位，转移受灾群众，采取紧急应对措施。组织危险区域的有关船舶回港，停止危险区域的海上作业活动，落实海域和海岸线安全防护设施。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各成员单位和有关专家，及时赶赴现场，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防止灾情进一步扩大，尽量避免造成人员伤亡。

在市政府相关部门指导下，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协调有关部门，赶赴灾害现场指导应急防治工作，派出专家组调查灾害成因，及时分析灾害发展变化趋势，指导受灾地区开展防灾减灾工作。

5.3.2  风暴潮Ⅱ级、Ⅲ级、Ⅳ级、海啸Ⅱ级、Ⅲ级、Ⅳ级和赤潮Ⅱ级灾害应急响应程序

出现风暴潮Ⅱ级、Ⅲ级、Ⅳ级、海啸Ⅱ级、Ⅲ级、Ⅳ级和赤潮Ⅱ级海洋自然灾害的各沿海乡镇应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预案和应急指挥系统，部署本市相关的应急防治与救灾工作。

各沿海乡镇应按照职责分工，立即将有关警报信息通知到海洋自然灾害危险区域的防灾减灾责任人、监测人和该区域内的群众，通知到有关涉海部门和单位，转移受灾群众，采取紧急应对措施。组织危险区域的有关船舶回港，停止危险区域的海上作业活动，落实海域和海岸线安全防护设施。在瓦房店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及时赶赴现场，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防止灾情进一步扩大，尽量避免造成人员伤亡。

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协调有关部门，赶赴灾害现场指导应急防治工作，派出专家组调查灾害成因，及时分析灾害发展变化趋势，指导各沿海乡镇开展防灾减灾工作。

5.3.3  低于预警启动标准的赤潮灾害应急响应程序

在赤潮高发期，各沿海乡镇要加强对赤潮的监测、监视工作。一旦发现所辖海域有赤潮发生迹象，应立即组织本地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必要时可商请驻连国家、省、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机构及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机构提供指导和帮助）赶赴赤潮发生海域，开展应急监测，尽快组织鉴定赤潮生物类群，初步判断是否含有毒藻类；采样分析藻类、贝类和鱼类的毒素含量是否达到警戒标准；确定是否有因赤潮毒素中毒的人员。

确认为规模小、危害轻，尚未达到赤潮预警启动标准的赤潮，各沿海乡镇应加强防范，随时掌握赤潮消长趋势。获知现场确认信息后，4小时内以传真形式将赤潮应急监测结果和赤潮减灾防灾工作情况报告指挥部办公室。

5.4  扩大应急

当发生对突发海洋自然灾害采取应急处置后，仍未能控制其危害的紧急情况时，尤其是出现跨市域大面积，或可能发展成为严重危害的态势时，由应急指挥部总指挥请示瓦房店市政府启动《瓦房店市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应急预案》。

5.5  指挥与协调

5.5.1  发生突发海洋自然灾害时，应急指挥部应立即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部署应急防治与救灾工作。

5.5.2  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立即将有关警报信息通知到危险区域的责任人、监测人和该区域内的群众，通知转移受灾群众，采取紧急应对措施。组织危险区域的有关船舶回港，停止危险区域的海上作业活动，落实海域和海岸线安全防护设施。

5.5.3  指挥部办公室立即组织各成员单位和有关专家，及时赶赴现场，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防止灾情进一步扩大，尽量避免造成人员伤亡。同时组织协调有关部门，赶赴灾害现场指导应急防治工作，派出专家组调查灾害成因，及时分析灾害发展变化趋势，指导受灾地区开展防灾减灾工作。

5.6  信息发布

5.6.1  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突发海洋自然灾害信息发布。

5.6.2  发布内容：包括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发展趋势，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情况。赤潮灾害信息发布内容还要包括赤潮的区域范围、赤潮的生物种类、生物密度、生物病毒、漂移路径，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和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等。

5.7  应急终止

经现场指挥确认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完成后，并将结论上报给指挥部办公室，由指挥部办公室报请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批准后宣布终止应急状态。

6  后期处置

6.1  善后处置

6.1.1  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的责任分工，落实各项防灾减灾措施，及时组织有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各项防灾减灾工作。

6.1.2  指挥部办公室组织专家组和有关成员单位召开会商会议，对突发海洋自然灾害进行综合评估，提出会商意见，上报应急指挥部。

6.2  调查与评估

6.2.1  灾情结束后，应急指挥部要严格按照《海洋灾害调查评估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组织开展突发海洋自然灾害的调查与评估工作。

6.2.2  各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做好灾情（期间）上报工作。特别是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发生后，要组织灾情期间“日查”，每天将灾情“日查”统计结果报指挥部办公室。调查统计内容：包括受灾状况、危害程度、灾害过程、海洋环境资料、经济损失等。

6.2.3  灾情结束2日内，成员单位向指挥部办公室报送责任区域内企事业单位灾情调查统计报告。

6.2.4  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突发海洋自然灾害的灾情汇总及灾情评估工作。灾情期间，每天汇总灾情调查结果、防灾减灾工作情况及灾情评估报告。灾情结束3日内，向应急指挥部报送灾情评估报告。

6.3  恢复重建

6.3.1  指挥部办公室牵头，依据灾情评估报告，组织相关部门立即开展恢复重建工作部署。

6.3.2  遭受突发海洋自然灾害的企事业单位要制订恢复重建计划，迅速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消除灾区残留物品，恢复正常生活、生产经营活动。

7  保障措施

7.1  人力资源保障

7.1.1  加强突发海洋自然灾害专业应急队伍的建设，确保应急行动及时有效。

7.1.2  市公安消防中队和入驻我市的大型企业所配备的救援人员。

7.1.3  市医院的专业医疗救护人员基本覆盖了所有事故损伤的类型。与瓦房店市公安消防、医院及专业抢险救援队伍等保持紧密联系，形成外部应急资源的支持力量。

7.1.4  专业应急队伍、部队和应急志愿人员等，平时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反应能力。

7.2  财力保障

7.2.1  市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应急响应所需经费，按报账制由市政府负担。

7.2.2  监测预报系统运行经费列入本市财政部门年度综合预算。

7.2.3  发生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并启动应急预案后，应急处置经费由指挥部办公室综合提出，经财政局审核后，报请市政府审定。

7.3  物资（医疗卫生）保障

市民政局、市卫计局等机关部门要储备用于灾民安置、医疗卫生等应急救灾专用物资，保证应急物资供应。

7.4  交通运输保障

7.4.1  道路交通

（1）公路设施受损时，要迅速组织进行抢修，尽快恢复道路完好、畅通状态。

（2）组织对市内企事业单位的各类运输车辆的数量、车型进行统计并建立动态数据库，保证应急状态下合理调配，协助应急抢险。

7.4.2  海上船舶

主要利用市海监、渔政、海警船舶以及其他船舶协助应急抢险。

7.5  人员防护

7.5.1  应急人员防护

（1）各抢险救援队伍应按现场指挥要求，组织协调、调集相应的安全防护装备投入，保障参与抢险救援的人员健康安全。

（2）现场抢险救援人员应佩戴符合的护具，携带专业的装备，抢险救援过程中必须服从指挥，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确保安全。

7.5.2  灾害现场群众防护

（1）根据遭遇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实际情况，沿海周边高处的广场、绿地、公园和山坡高地等，可考虑利用避难场所。

（2）在紧急状态下，穿戴好防暑御寒衣物，携带应急救治箱等物品，在现场抢险救援人员的引导下，按指定疏散、转移路线到应急避难场所。

（3）疏散、转移过程中应根据实际，采取安全有效的方式方法，确保安全。

7.6  治安维护

7.6.1  市公安系统建立专业的治安维护体系。

7.6.2  灾区沿海乡镇、村委会形成社会力量的治安维护体系。

7.7  通信保障和科技支撑

7.7.1  通信保障

（1）市域内完善的固定、移动通讯及互联网宽带等设施完备齐全，并保持正常有效运行。

（2）应急状态下，视具体情况可选择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传真、互联网等信息传输手段；应急船舶可依靠高频电台传达指挥调度命令。

7.7.2  科技支撑

（1）风暴潮监测：主要依靠国家海洋环境监测预报机构及气象部门的仪器设备、技术力量，开展经常性的风暴潮灾害监测预报。

（2）海啸监测：主要依靠地震部门的仪器设备、技术力量，海洋环境监测预报机构配合，开展经常性的海啸灾害的监测预报。

（3）海冰监测：主要依靠国家海洋环境监测预报机构的仪器设备、技术力量，开展海冰灾害的监测预报。

（4）赤潮监测：主要依靠大连市和本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机构的仪器设备、技术力量，开展赤潮监测预报。必要时，可商请驻大连的国家、省海洋环境监测预报机构提供指导和帮助。

（5）需要空中监测监视时，由指挥部协调上级海事等部门，利用卫星和航空遥感监测。

（6）需要船舶监测监视时，主要利用海监渔政船舶以及其他船舶进行监测。

8  监督管理

8.1  监督检查

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对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实施的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确保责任落实。

8.2  演练

定期组织不同规模的预案演练，检验本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性。

8.3  宣传培训

8.3.1  加大公众宣传力度。利用互联网、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进行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常识及防灾减灾知识宣传，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意识。

8.3.2  定期组织海洋环境监测预报技术人员培训。有计划地组织对监测预报人员进行应急专业知识、业务能力等培训，提高专业人员的素质。

8.4  责任与奖励

8.4.1  对未按应急预案开展工作，造成不应有损失的，要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主要责任人的责任。

8.4.2  对在突发海洋自然灾害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要予以表彰、奖励。

9  附则

9.1  术语

9.1.1  风暴潮与风暴潮灾害

由热带气旋、温带气旋、海上飑线等灾害性天气过境所伴随的强风和气压骤变而引起局部海面振荡或非周期性异常升高（降低）现象，称为风暴潮。风暴潮、天文潮和近岸海浪结合引起的沿岸涨水造成的灾害，称为风暴潮灾害。

9.1.2  海浪与海浪灾害

海浪是海洋中由风产生的波浪，包括风浪及其演变而成的涌浪。因海浪引起的船只损坏和沉没、航道淤积、海洋石油生产设施和海岸工程损毁、海水养殖业受损等和人员伤亡，称为海浪灾害。

9.1.3  海啸与海啸灾害

海啸是由海底地震、海底火山爆发、海岸山体和海底滑坡等产生的特大海洋长波，在大洋中具有超大波长，但在岸边浅水区时，波高陡涨，骤然形成水墙，来势凶猛，严重时高达20-30米以上。海啸灾害指特大海洋长波袭击海上和海岸地带所造成的灾害。

9.1.4  海冰与海冰灾害

海冰是由海水冻结而成的咸水冰，其中包括流入海洋的河冰和冰山等。海冰对海上交通运输、生产作业、海上设施及海岸工程等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和损害，称为海冰灾害。

9.1.5  赤潮

赤潮是海洋浮游生物在一定环境条件下过度繁殖或高度聚集，造成海水变色的生态异常现象。

9.1.6  赤潮毒素

由有毒赤潮生物产生的具有毒副作用的天然有机化合物。危害性较大的几种毒素分别是麻痹性贝毒素（PSP）、腹泻性贝毒素（DSP）、神经性贝毒素（NSP）、西加鱼毒素（CFP）、失忆性贝毒素（ASP）和蓝细菌毒素（蓝藻毒素，CTP）、溶血素等。

9.1.7  有代表性的验潮站

有代表性的验潮站是指站址设置科学合理、观测仪器符合国家标准、观测规程符合国家规范、观测数据具有连续性和长期性的验潮站。

9.2  预案管理与更新

9.2.1  本预案是《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专项预案，是全市针对突发海洋自然灾害的应急预案，报市主管机构备案。

9.2.2  各沿海乡镇和沿海企事业单位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参照本预案并结合实际，制定本辖区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应急预案，报市农发局备案。

9.2.3  本预案定期进行评审，并根据形势变化和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更新、修订和补充。

9.2.4  有关法律、法规和主管机关文件对应急预案修订周期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9.3  制定与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市突发海洋自然灾害指挥部办公室制定并负责解释。

10 附件

1.瓦房店市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应急领导小组名单
2.瓦房店市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应急办公室成员联系电话

3.瓦房店市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应急办公室电话

附件1
瓦房店市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应急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  孙忠铁    副市长
副组长：  丁玉春    市农发局长
成  员：  王世宏    市卫计局局长
          王学波    市规划城建局局长
          陈立新    市交通局局长
          李斯文    市气象局局长
高锦和    市财政局局长
戚国栋    市公安边防大队大队长
乔  树    李官镇人民政府镇长

全厚永    永宁镇人民政府镇长

丛  军    谢屯镇人民政府镇长

          于永恺    红沿河镇人民政府镇长

          迟安海    仙浴湾镇人民政府镇长

王檀林    土城乡人民政府乡长

          尹晓琦    西杨乡人民政府乡长

          刘向阳    泡崖乡人民政府乡长

          刘长奎    驼山乡人民政府乡长

          姜志洋    三台乡人民政府乡长

          翟春郎    市农发局副局长
洪  海    市农发局副局长

附件2
瓦房店市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应急办公室

成员联系电话
	职 务
	姓  名
	单位及职务
	办公电话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办公室
主  任
	丁玉春
	市农发局长
	85612099
	85686055
	13332289688

	办公室
副主任
	洪  海
	市农发局副局长
	85611362
	
	13050515771

	办公室
成  员
	于克文
	渔政管理所所长
	85699639
	85601388
	13387883777

	
	孙  晓
	渔港监督副监督长
	85670133
	
	13384110997

	
	栗  瑞
	市农发局办公室
	85636728
	
	13387893806

	
	于德友
	海域管理科科长
	85662916
	85516469
	13384110922

	
	王  冲
	渔业科科长
	85635628
	85617657
	13384110991

	
	孙振民
	渔政渔港管理科
	85663329
	
	18940827605

	
	崔  聪
	水产品质量监管科科长
	85635628
	
	13384110992

	
	刘忠善
	渔业船舶检验站站长
	85660126
	86083569
	13384110906

	
	王忠菊
	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
	62570751
	
	13384110949

	
	王劲涛
	华铜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
	85199288
	
	13384110955

	
	姜忠顺
	将军石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
	85159333
	
	13384110990

	
	柯本宏
	打连岛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
	
	
	13384110981

	
	洪景春
	李官镇渔业助理
	85190051
	
	15164046383

	
	王  永
	永宁镇渔业助理
	85170892
	
	13889596049

	
	张守伟
	土城乡渔业助理
	85180004
	
	13898657997

	
	朱恒伟
	西杨乡渔业助理
	85150020
	
	13904110157

	
	于德峰
	驼山乡渔业助理
	85140014
	
	13309853068

	
	魏义文
	红沿河镇渔业助理
	85134056
	
	13795156855

	
	孙佩剑
	仙浴湾镇渔业助理
	85128351
	
	18642666919

	
	魏文新
	谢屯镇渔业助理
	85220222
	
	18904119899

	
	洪  中
	泡崖乡渔业助理
	85240060
	
	15841174289

	
	陈文德
	三台乡渔业助理
	85295000
	
	13478737373


附件3
瓦房店市突发海洋自然灾害应急办公室电话
	单位
	工作日白天
	双休日、节假日昼夜，工作日夜间

	
	值班电话
	传真电话
	值班电话
	传真电话

	市农发局
	85662936
	85662936
	85662936
	85662936

	李官镇
	85190023
	85190051
	85190181
	85190051

	土城乡
	85180004
	85180004
	85180004
	85180004

	永宁镇
	85170045
	85170892
	85170045
	85170892

	西杨乡
	85150020
	85150020
	85150020
	85150020

	驼山乡
	85140014
	85140014
	85140014
	85140014

	红沿河镇
	85130023
	85134056
	85130023
	85134056

	仙浴湾镇
	85128351
	85128351
	85128351
	85128351

	三台乡
	85295000
	85295000
	85295000
	85295000

	谢屯镇
	85221888
	85220222
	85221888
	85220222

	泡崖乡
	85241529
	85240060
	85241529
	85240060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办公室，各

人民团体，市法院、检察院，广播电视台，党校，外地驻瓦企事业单位，

驻军部队。

（共印80份）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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